
让狗只处于⾷物业处所的准许 

常见问题 

法例要求 

1. 问: 如成功申请，经营者的具体责任为何？ 

 答: 获批⾷肆经营者必须遵守法例和牌照条件，以保障人和动物的安

全，以及确保⾷物安全和环境卫生。 

 

法例方面，⾷肆经营者需确保符合法例要求才让顾客携狗进入，

包括 

(a) ⾷肆本身已获得让狗只进入的准许; 

(b) 狗只不是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； 

(c) 狗只时刻以不超逾 1.5 米的狗带由成年人稳妥地牵引或稳

妥地缚在固定附着物上；及 

(d) 狗只不可进入⾷物室。 

 

此外，⾷肆经营者亦需执行各项保障卫生及安全的持牌条件。⾷

环署将会编制「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」，就⾷肆自行决定的事项和

需考虑的主要因素(例如每位顾客可携带的狗只数量、是否设置狗

只友善区域或时段)提供参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2. 问: 法例要求狗只进入⾷肆时需要被牵引着，但细节要求还有什么需

要留意？ 

 答: 根据法例，狗只必须以不超逾 1.5 米的狗带由成年人稳妥地牵引

着，或稳妥地缚在固定附着物上。 

 

此要求是为了确保狗只处于⾷肆时受到妥善控制。因此，在携狗

顾客进店前，⾷肆员工需留意顾客是否成年人；狗带长度是否符

合法例规定等。如有疑问，应在⾷客进店前沟通清楚，以免出现

违规情况。 

另外，如顾客欲将狗带稳妥地缚在固定附着物上，附着物必须是

固定在地上或墙上；非固定的椅子或餐桌等对象不可作此用途。

例如将狗带稳妥地缚在固定或钉牢在地面上的台或墙上的钩是合

适的做法之一。 

 

 

 

 

 

 

3. 问: 如狗只已放在宠物车或宠物袋内，携狗顾客是否仍需按法例要求

之方式控制狗只？ 

 答: 即使在狗袋或手推车内，携狗顾客仍须按法例要求由成年人稳妥

地牵引着狗只，或将其狗带缚在固定附着物上，以应付狗只因受

外界刺激而可能导致的危险情况。 



4. 问: 什么是「格斗狗只」？ 

 答: 根据《危险狗只规例》（第 167D 章），格斗狗是指比特斗牛㹴、阿

根庭杜告狗、日本土佐犬、巴西非拉狗及其混种狗只，以下照片

供参考。 

 

 

 

 

 

截至 2025 年底，全港共有约 20 只格斗狗只。 

   

5. 问: 什么是「已知危险狗只」？ 

 答: 根据《危险狗只规例》（第 167D 章），狗只可在某些情况下被裁

判官裁定为「已知危险狗只」。例如，在没有被激怒的情况下，袭

击人或受饲养的动物，令该人或动物身体严重受伤或死亡的狗只。 

 

截至 2025 年年底，全港共有约 20 只「已知危险狗只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6. 问: 怎样分辨法例提及的「格斗狗只」及「已知危险狗只」？ 

 答: 根据《危险狗只规例》（第 167D 章），「格斗狗只」及由法庭宣布

的「已知危险狗只」必须时刻配戴特定的颈圈以资识别（见下图），

同时该狗只亦须戴上口罩和以长度不超过 1.5 米的牵引带控制。

如对情况有疑问，⾷肆员工应要求携狗顾客清楚说明其狗只是否

「格斗狗只」／「已知危险狗只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牌照条件 

张贴指定的标示 

7. 问: 在⾷肆获批准狗只进入后，⾷肆经营者应如何及在何处张贴

指定样式的标示？ 

 答: 获得本署批出准许的⾷肆，会收到本署派发 A3 大小指定样

式的标示(指定标示)。指定标示必须张贴于所有顾客主要入

口的当眼处，并让顾客在进入⾷肆前可清晰看见。若只将指

定标示张贴于收银处，或指定标示被其他对象阻碍或遮盖，

会被视作违反持牌条件。此外，⾷肆经营者须遵从⾷环署人

员就张贴指定标示的方式所发出的指示。 

 

   

 

8. 问: ⾷肆经营者在什么时候需要张贴或移除相关标示？ 

 答: 由容许狗只进入⾷肆的准许生效当天起，获准许的⾷肆便需

要按照持牌条件的要求，时刻张贴指定标示。如⾷肆自愿取

消准许，或因违反规定而遭取消准许，持牌人须于取消准许

后立即移除指定标示。 



9. 问: 如⾷肆经营者想设定某些日子或时段不开放予狗只进入⾷

肆，可以移除或收起已张贴门口的指定标示吗？ 

 答: 经营者可以自行决定只限某些日子或时段让狗只进入处所，

但仍必须按照持牌条件的要求，时刻在主要入口当眼处张贴

指定标示，任何时间都不可以移除。经营者应另外张贴告示

说明不同时段／日子的安排，以便顾客了解及避免不必要的

误会。 

 

餐厅的管理 

10. 问: 如果⾷肆设有吧枱座，有什么需要留意？ 

 答: 吧枱座通常是与⾷物柜枱或⾷物/饮品配制的地方相连，而

两者之间通常没有高达楼顶的永久固定间隔物分格。 

 

若容许狗只处于此类吧枱座，有机会增加⾷物安全风险。因

此，⾷肆经营者须禁止携狗顾客坐于吧枱座，并应将此安排

清晰告知顾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1. 问: 如果⾷肆设有自助餐的柜枱／沙律吧，有什么需要留意？ 

 答: 自助餐的柜枱／沙律吧是放置⾷物的位置，如容许狗只处于

附近，有机会构成危险和⾷物安全风险，因此必须确保狗只

不能触及。在安排携狗顾客就座时，⾷肆经营者须确保狗只

不能进入自助餐的柜枱／沙律吧的 1.5 米范围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2. 问: 持牌条件中，禁止⾷肆在餐桌上加热⾷物。但如使用电子加

热、或细小加热装置如酒精罐等取代传统瓦斯炉加热，是否

则不受此限？有否例外? 

 答: 禁止在餐桌上加热⾷物是为了保障顾客、员工和动物的安

全。因此，不论是以明火或是电子加热都是禁止的。部分⾷

肆使用的饮品保温用具，例如咖啡室及茶楼使用的小型蜡烛

或电热杯垫则不受此限。 

 

 

 

 



13. 问: 若⾷肆划分了部分范围作「狗只友善区域」，在「非狗只友善

区域」内可否在餐桌上加热⾷物？ 

 答: 不可以。基于安全考虑，容许狗只进入⾷肆的持牌条件适用

于获批⾷肆的整个范围，这是为了减低在突发情况下因打翻

热⾷或加热器具等意外对⾷肆员工、顾客和狗只受伤的风

险。 

取消准许 

 

14. 问: 获狗只进入准许的⾷肆，可主动取消准许吗？ 

 答: 可以的。获批准⾷肆可以书面形式向本署申请，本署最快会

在收到申请的 4 个工作天内发出取消准许。⾷肆须在取消准

许后立即移除在⾷肆入口当眼处张贴，说明可让狗只进入的

指定样式标示。 

15. 问: 如获批准的⾷肆违反持牌条件或狗只相关的法例，会有什么

惩罚？ 

 答: 若获批准的⾷肆在十二个月内因违反一项或多项规管狗只

进入⾷肆的持牌条件或法例而被发出三封警告信，其狗只进

入准许可被取消，其后一年内该⾷肆不得再申请让狗只进

入。 

此外，若⾷肆因违反《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》第 132 章或其

附属法例(包括与狗只进入⾷肆相关的法例)而遭检控，并于

十二个月内因被定罪而累积足够分数，根据⾷环署现行的违

例记分制，其⾷物业牌照可被暂时吊销或取消。 



为狗只提供⾷物 

16. 问: ⾷肆可否为狗只提供⾷物？ 

 答: 为保障⾷物安全和环境卫生，持牌条件列明不得在⾷肆内烹

煮或准备狗用⾷物，此规定涵盖加热或翻热工序。⾷肆可提

供或售卖预先包装、无需额外处理的狗用干粮、真空包装的

狗用⾷物及狗用罐头，但不可对这些⾷物进行加热或翻热工

序，包括用热水或微波炉加热或翻热。 

 

17. 问: 面包及蛋糕是否预先包装的狗用干粮？ 

 答: 预先包装的狗用干粮一般指狗饼干、冻干(freeze-dried)肉

条或肉粒、冻干蔬果等，但不包括面包及蛋糕。 

 

18. 问: 预先包装的狗用干粮、真空包装的狗用⾷物及狗用罐头可否

加热？ 

 答: 不可以。倘若⾷肆员工将经处理的狗用⾷物提供或出售予顾

客，如将狗用⾷物包装拆除及加热，则属违反持牌条件。 

 

19. 问: 是否容许⾷肆在座位间提供设施让顾客自行加热狗用的⾷

物? 

 答: 持牌条件没有禁止在⾷肆内提供设施供顾客自行加热狗用

的⾷物。如提供这些设施，应清楚列明使用守则，确保安全

和环境卫生。 

 



20. 问: 可否在⾷肆内售卖与便利狗只进入餐厅有关的用品，例如尿

垫、狗带、口套等? 

 答: 在一般情况下，只要不影响⾷物安全及环境卫生，⾷环署不

禁止⾷肆售卖小商品，获批准的⾷肆可售卖尿垫、狗带、口

套等。 

 

狗只的管控 

21. 问: 狗只不可处于餐桌上，但可否抱着或坐在餐椅上接触餐桌？ 

 答: 根据持牌条件，狗只是不得处于餐桌枱面上。这项持牌条件

是基于安全考虑，目的为保障⾷肆员工、顾客和狗只的安全，

以免狗只因突然受惊或兴奋而推翻桌上器具，热汤或热油。 

 

至于是否容许狗只处于餐椅上，由于个别⾷肆的场地、环境

和运作各有不同，⾷肆经营者可参考⾷环署将会编制的 「良

好作业及行为指引」中列明需考虑的主要因素，因应实际情

况自定义安排。 

 

必需留意，无论狗只抱着或坐在餐椅上，均不得接触餐桌枱

面，而狗用⾷物亦不得放于餐桌上供狗只⾷用。 

  



22. 问: 狗只不可使用「可重用餐具」，狗只在⾷肆内可用什么餐具进

⾷？ 

 答: 为了保障公共卫生及确保人狗不会共享餐具，持牌条件禁止

狗只使用处所内任何供人使用的餐具。⾷肆可提供或出售一

次性使用的非塑料餐具供狗只使用。狗主亦可自携餐具供狗

只使用。 

 

23. 问: 如果狗只在⾷肆内便溺，应由谁负责清理？⾷肆可以因此收

取清洁费吗？ 

 答: 现时⾷物业规例及牌照条件均规定⾷肆应时刻保持清洁卫

生，以保障⾷物安全及环境卫生，这是⾷肆经营者的基本责

任。在这前提下，⾷肆经营者可根据自身情况，就清理狗只

排泄物制定安排，例如：若⾷肆会向弄污地方的顾客收取清

洁费用，⾷肆经营者需事先清晰地告知顾客，以避免争议。

即使顾客没有自行清理狗只排泄物，⾷肆也必须实时清理，

否则属违反持牌条件；视乎情况，⾷肆亦可能因为处所不洁

而违反⾷物业规例。 

 

⾷肆经营者在作出这些安排时亦应参考⾷环署将会编制的

「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」，当中列出了需要考虑的因素，如设

置专用垃圾桶供顾客或员工弃置狗只排泄物，但需留意，该

些垃圾桶不应放置在⾷物室内。 

 

 



事故处理 

24. 问: 如发生狗只咬人或动物的事故，责任谁属? ⾷肆是否需要向

⾷环署上报? 

 答: 狗主有责任约束及控制其狗只。根据《狂犬病条例》(第 421

章)，倘若狗只在没有以带牵引或其他方式控制的情况下，出

现在任何公众地方(包括⾷肆)并咬到他人，除非其畜养人能

证明已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狗只咬人，或狗只是受到他人

蓄意激怒，否则该人即属犯罪，可处第三级罚款。此外，该

畜养人须将该事实通知最近的警署，不得延误，并在警署人

员指明的期间以稳妥的方式扣留该狗只及将之与其他动物

隔离，否则该畜养人即属犯罪，可处第三级罚款。 

 

⾷环署已在牌照条件订明，如在处所内有狗只导致任何人士

受伤而需向警方报案，⾷肆持牌人须在事件发生起计的 2 个

工作天内向⾷环署以指定表格呈报个案。⾷肆经营者亦可参

考⾷环署将会编制的「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」，制订应对方

案，包括尽量安抚涉事顾客及提醒他们狗主的责任等。 

 


